琼台师范学院学生休学创业审批表
编号：

	所在学院
	
	专业
	
	学制
	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班级
	   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
	层次
	

	学生及家长联系方式
	学生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电话：
地址：

	休学时间
	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，共    学期。

说明：①申请自主创业休学一般以一年为期，于新学期开学时复学。

②自主创业休学学生的学习年限，可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基础上延长2年。

	相关规定
告知
	①休学期满超过两周未办理复学手续者给予退学处理。

②学生批准休学后，不得住在学校、不得随班听课或参加课程考核。

本人已知晓以上规定并严格遵守。

                学生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年     月     日

	创业项目
	

	家长意见
	（外省学生家长可通过信函、传真等形式向学院或班主任明确意见）

学生家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校团委意见
	项目可行，同意该生创业。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生所在学院意见
	已和学生本人、家长沟通过，并告知休学期间注意事项。

班主任或辅导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了解学生休学情况，同意该生休学。
学院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

领导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学籍科

处理结果
	处理文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

	备注
	①需附相关自主创业证明材料。

②审批表原件两份，统一交教务处（教务处和学校综合档案室各存档一份）；同时分别交一份复印件到财务处、学生处、学生宿舍管理中心和学生所在学院；学生本人自留一份复印件。


